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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鄉修正「澎湖縣白沙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

」第二十一條公告、發布令及修正條文各1份，請惠予協

助公告周知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(含各鄉鎮市區公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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